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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76833979]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水源地保护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和保护。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推进乡镇及以下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水体函〔2019〕92号）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和规范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和优化调整工作的通知》(粤环函〔2018〕672号)等规定，大埔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大埔县第二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进行划定。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划定的原则，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保障饮用水源水质安全为目标，统筹考虑水源地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供水安全。因地制宜，防治并重，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二、划分原则
1.统筹区划，因地制宜 
[bookmark: _GoBack]在全面调查饮用水水源基本情况和环境状况的基础上，根据自然地理条件、水资源条件、经济水平和相关发展规划，分析现有饮用水水源地布局的合理性和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把解决饮用水源安全问题，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作为重点。 
2.科学划定，实用可行
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技术规范和指引为向导，针对湖库型、河流型饮用水水源的特点，结合水源地实际情况，与流域水资源保护规划、供水规划、城镇总体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划定合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力求明确简单，便于日常维护监管工作的开展。
3.防治并重，强化管理
围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险防范和综合治理并重的原则，明确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监督、管理的具体目标和任务，综合利用法律、行政、技术等手段，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三、划定范围
[bookmark: OLE_LINK5]拟划定大埔县第二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位于大埔县茶阳镇汀江沿坑段左岸、（地理坐标：E116.614396°，N24.424211°）。
一级保护区水域：取水口上游1000米，取水口下游100米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河道范围（航道除外）。
一级保护区陆域：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县道X961、乡道Y123临水一侧坡面陆域。
二级保护区水域：取水口上游3000米，取水口下游300米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河道范围（一级保护区及航道除外）。
二级保护区陆域：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四、划定方案
[bookmark: OLE_LINK1]针对拟划定饮用水水源地实际情况，结合相关划定原则和技术方法，拟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方案详见下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图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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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大埔县第二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
	序号
	区县
	乡镇
	原保护区名称
	调整前保护区范围
	调整后保护区名称
	水质保护目标
	调整后保护区范围
	变化说明

	1 
	
	
	
	保护区级别
	水域
	陆域
	面积
（km2）
	
	
	保护区级别
	水域
	陆域
	面积
（km2）
	

	2 
	大埔县
	茶阳镇
	—
	—
	—
	—
	—
	大埔县第二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Ⅱ类
	一级
	取水口上游1000米，取水口下游100米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河道范围（航道除外）。
	相应一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50米的陆域，但不超过县道X961、乡道Y123临水一侧坡面陆域。
	0.321
	新划定

	
	
	
	
	—
	—
	—
	—
	
	Ⅱ类
	二级
	取水口上游3000米，取水口下游300米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的高程线以下的河道范围（一级保护区及航道除外）。
	相应一级保护区陆域和二级保护区水域两岸向陆纵深1000米，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范围。
	6.3395
	



[image: 大埔县第二自来水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图(2)]
5

image1.jpeg
Pk YR

7 L

“HRPK

IR





